
文 

匡  智  會  
 

匡智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 (屯門及天水圍 ) 
 
 

標準七：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。 

 

7.1 服務單位備有制訂及確認財政預算的程序。  

 

7.2 服務單位備有管理財政資源及監察財政表現的政策及程序。  

 

7.3 服務單位備有程序以定期研究提高經濟效益或抑制成本的機

會。  


